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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对2020年度部门
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各单位：
   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县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共梁河县委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》（梁发〔2020〕13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<梁河县2020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细则>》（梁财字﹝2020﹞153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际，现将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价对象、内容、评价方式及时间安排
1.评价对象、内容： 
 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各预算单位。
[bookmark: _Toc392073792][bookmark: _Toc391918617]各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主要包括：单位整体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和资产运行，以及涉及到的职责履行、履职效益等绩效情况。
2.评价方式及时间安排：
部门自评于2021年7月20日开始，8月20日前完成，自评结束后将随机对一至五家单位进行抽查评审，抽查于2021年9月上旬开始。
二、评价目的
通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，促进部门从整体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管理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。
三、组织保障
为使绩效评价工作在组织上得到保障，请各相关部门接文件后由领导牵头并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并将专人姓名联系电话报送梁河县财政局绩效监督管理股。
四、工作要求和评价结果运用
1.部门自评。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是预算资金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要高度重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认真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，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，认真填写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》（附件2），做好社会公众问卷调查（附件3），并根据本部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和履职等情况，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参考提纲（附件1），认真撰写评价报告，自评报告内容要依据充分、分析透彻、逻辑清晰、客观公正，并对绩效评价结果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预〔2021〕6 号）要求，对于绩效自评等属于预算部门或单位强化内部管理的事项，原则上不得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，确需第三方机构协助的，要严格限定各方责任，第三方机构仅限于协助委托方完成部分事务性工作，不得以第三方机构名义代替委托方对外出具相关报告和结论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按时完成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纸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及附表加盖公章后（含电子版）于8月20日前提交县财政局。
（二）财政评审。县财政局将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通过召开座谈会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核实有关评价数据资料，对部门整体支出自评报告进行综合评审。
3.结果运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，部门（单位）要对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、明确责任，积极落实整改，确保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。整体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部门预算安排和调整的基本依据，并列入县级预算单位全年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内容，同时报送同级人大，并在梁河县财政局政府信息网站依法予以公开。
五、其它事项
各相关部门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，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联系：县财政局绩效监督管理股曹加荣（电话：3019058）

附件：1.部门整体支出执行情况报告参考提纲
2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
3.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（参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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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19日印发  
附件1
部门整体支出执行情况报告参考提纲
部门整体支出执行情况报告包括单位的基本情况、年度工作目标、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、经费投入、经费支出及结余情况、部门整体运行情况、年度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、履职效益情况及群众满意度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具体如下：
[bookmark: _Toc392073806][bookmark: _Toc391564375][bookmark: _Toc391562670][bookmark: _Toc391918631]一、单位基本概况
主要包括：部门（单位）职能情况、机构设置情况、人员编制情况、单位年度工作目标、工作重点等内容。
[bookmark: _Toc391562671][bookmark: _Toc391918632][bookmark: _Toc392073807][bookmark: _Toc391564376]二、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主要包括：年度工作计划制定情况、年度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职责的相符性情况、绩效指标明确性等内容。
[bookmark: _Toc392073808][bookmark: _Toc391564377][bookmark: _Toc391562672][bookmark: _Toc391918633]三、经费投入、经费支出、结余情况
主要包括：部门（单位）2020年度的预算情况，并与2019年度的预算情况进行分析对比，对于“三公经费”、“会议费”等项目预算变动较大的应重点说明原因。同时，对于重点工作支出经费不能保障的，也应说明原因；预算的完成情况、资金支付进度情况、资金的结转结余情况及相关的原因分析。
[bookmark: _Toc391918634][bookmark: _Toc391564378][bookmark: _Toc391562673][bookmark: _Toc392073809]四、部门整体运行情况  
主要包括：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两个方面。其中：预算管理主要包括预算相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情况、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、会计基础信息的合规情况、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情况等；资产管理主要包括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情况、资产购置的合规性情况、资产管理的安全情况及资产的使用状况等。
[bookmark: _Toc392073810][bookmark: _Toc391564379][bookmark: _Toc391562674][bookmark: _Toc391918635]五、年度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
主要包括：2020年度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，应按细化的工作任务逐一进行描述，对于工作任务中有党委、政府、人大或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重点工作任务，应对重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重点概述。
[bookmark: _Toc391564380][bookmark: _Toc391918636][bookmark: _Toc391562675][bookmark: _Toc392073811]六、履职效益情况及群众满意度情况
主要包括：单位整体运行取得的履职效益的主要指标、各类责任目标完成考核的情况（政治、社会等）的阐述与分析。另外，针对内部机构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的调查内容、调查问卷的发放情况、调查问卷的回收情况、调查问卷的汇总情况进行群众满意度结果的综合性评述。
七、定性指标量化考核
量化考核分为：优（得分≥95）、良（85≤得分<95）、中（60≤得分<85）、差（得分<6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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